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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巴布亞新幾內亞波格拉金礦進展的公告 
 
茲提述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本公司」、「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26
日及 2020 年 7 月 10 日關於巴布亞新幾內亞波格拉金礦採礦權有關事宜的公告。公司和巴理

克黃金公司（Barrick Gold Corporation，以下簡稱「巴理克黃金」）在巴布亞新幾內亞（以下

簡稱「巴新」）的合資公司巴理克（新幾內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BNL」，公司和巴理克

黃金分別持有 50%股權）持有巴新恩加省波格拉金礦（Porgera）項目 95%權益。因巴新政

府拒絕批准 BNL 波格拉金礦特別採礦租約的延期申請，自 2020 年 4 月份以來波格拉金礦處

於停產維護狀態。 
 
2021 年 4 月 9 日，BNL 與巴新政府就波格拉金礦未來的所有權和運營權簽署了具有約束力

的框架協議，波格拉金礦有望於今年恢復運營。根據該框架協議，波格拉金礦將由巴新各方

和 BNL 組建的新合資公司持有，其中：巴新各方合計持有 51%權益，BNL 持有 49%權益，

BNL 將繼續成為波格拉金礦的運營商。 
 
框架協議同時約定： 
• 巴新各方和 BNL 在波格拉金礦總開採年限內的經濟收益分成比例為 53%和 47%；經濟

收益分成是根據現金流分配計算的，巴新各方享有的經濟分成包括政府稅費、從項目公

司的分紅與其他現金分配所得等； 
• BNL 負責重啟波格拉金礦運營的資本融資； 
• 提高波格拉金礦項目所在地的土地主擁有的權益； 
• 巴新方保留 10 年後以市場公允價值收購 BNL 持有的波格拉金礦 49%權益的權利。 
 
BNL 與巴新各方正積極推進談判進程，以盡快簽署各項最終協議，屆時將啟動波格拉金礦

全面復產工作。 
 
公司認為，波格拉金礦的早日重啟符合各方利益，BNL 與巴新政府及各利益相關方達成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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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關係，有助於波格拉金礦長期穩定運營。 
 
公司將根據後續進展披露相關信息。 
 
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
 
本公告分別以中英文刊載。如中英文有任何差異，概以中文為準。 
 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須謹慎行事。 
 

 

 
2021 年 4 月 9 日 中國福建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

